
Mee Wo Jan Co. [Ltd. 
517 Carrall Street 
Vancouver B, C.

•x/y^^^yv\z\zw\z>z'w*\^y\/xx\/'v*>y\/*^' 
十liPhone Sey. 8705 

書顧界矣佳味等本 

自一嘉膾取發材公

街 - - 

"^*

律客炙價行料司
草歡大人之貨精探 
富迎小口廉色製用 
處1光备久之睛上

It

痙雜柳花科全外內童核婦男理統

脚風攤扯內債跌白花
庭各

脾氣濕疽氣傷筋打濁柳
爆風鹿鵝蝶駁刀疳入
愈脚癱庵喉嗽骨傷疔骨

日冰平日冰平日 
枝丿I安枝川安枝 
丸丸丸丸丸丸丸

/“?W)(%
967 SeV St., 

end
910 Pacific,

tr

港到船原毛h元貳十八銀收位横三僧廉宜相有型璽

儿六磷每套等乙元八磅毎叁等甲 元十磅每叁極大別V

此如枝枝_」itM& 此如枝枝

隆福廣埋代客華埠云 
Kwong Duck Lung 
299 Pender St E.
Vancouver, B・ C. 
雑線則息利市九八四

城婦華客總代産處英昌隆李銓 

Ying Chong Lung Co. Ltd 
547-549 Cormorant St.

Victoria B. C.
Phone 1286

燊炎黃人理代客華卑A 
WONG SUNN

0278 Pender St. East 
Vancouver B. C.

Phone Douglas 567°

司

Japan Mail
股郵本H
NYK UHE Steamship Co.

THE INTERNATIONAL GINSENG CO. 
368 Third Ave.

New York City, N. Y., U. 8. A. 

萬國洋參公司執事鑒 
懇照下列地址寄來••・• 

每磅十元之特别大種參 磅
每磅八元之甲等參'磅 
每磅六元之乙等參 磅 
姓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戮龜1

盅

號

SU
N

 

N
O

O
N

 

YO
R
K

 

切O
ZG

 

113  Pendei?  Sr E,  

Vancouv

居

9
 C

.  

Phone  

7936L

廿
八
年
弗
扣
为
二
百
七
拾
五
元
卅
豐
年W
^
B
^

31.
育E 飛 

什
九
年
弗
扣
嗇
百
五
十
元
卄
人
年
暑
乎
李
播
一
百
什1

.% 

廿
六
年 

61 市
三
百
一
二
十
九
元
文
年
椎
横
扣
北
三
百
九
五
一
兆 

廿
七
年
嘔
巴
償
扣
泊
一
百
六
五
元
卄
六
年
扳
缠
厚
扣
绚»
%
 

什
六
年
打
徹
市
丹
三
百
元
廿
六
年/

梅$

旱

S.
元 

力
八
七
年
星̂
:
四
百
元
忏
九
年
弗
貨
車
四
百
捨
元 

又
有
五
十
加
車568

銀
期
次
变
易
由
容^^___

振拿兒善公司之一 
一畐乃加英侖一 

一產■爲留意焉

由雲埠開行日期 
七
月
九
號
 

八
月
六
號 

九
月 
三
號 

十
月•
宣
號 

十
月
拾
五
號 

拾
豈
月
八
號 

十
貳
月
六
號 

定
位
請
早
免
至
額
滿
見
遗

廿
年
袖
珍
日
記 

(
商
務
版
甲
種) 

叁
毛
五 (
文
明 

書
局
版)
二
毛
五 

(
商
務
乙.

毛+

雲 哥 華陰
陽
新
曆
書
毎
册
壺 «
 
英
漢
唐
詩
選
正
續
集
毎
集
貳
元 

聖
蹟
圖(
彩
畫
隨
華
英
字
明
孔r
有
生
以
來
各
事
業)
四
毛 

新
版
華
英
四
書
三
元
五 
英
文
雙
解
费
一
疋
六 
英
文
書
翰
鑰
一
元
五 

戌
種
辭®
 兩
册
叁
元
七
tL 
新
呈
文
格
式
紙
連
配
封
每
壹
毛 

Kai  

Sun  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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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船行十天太平洋
lnEl二十一天 

定期到港 
房設位置 

四人 一 房 
六人 一 房 

八人 一房 
一傢私上等 

一枕頭被碾 
一樣樣新明 

一地位得宜 
一暈浪不憂
空氣流2 3衛生正合 定位請早

請搭新出世三大快捷一 

■
榮@̂一 橫

濱
停
泊
貳
大

- 
牌
戶
停
泊
貳
天

， 上
海
停
泊 
一 尺 

憂上至覺風景誠 
爲̂̂
^~̂

^

◎
花旗參大減價 

本
公
司
選
裸
最
優
的
籍
參 

，笈
于
諸
君
凡
曾
與
本
公
司 

备
者
對
於
貨
物
之
優
英
價 

綫
之
相
宜
無
不
滿
意
也

J全加洪門總機關通吿 

爲通吿事照得N6

六月初1  日即西 

曆吉月十五號爲五洲肯懇親大會 

在香港開會負仰我各埠致公堂居 

時高̂̂
同*
祝®M

大典可也& 蕊 
e 工憂

此布中雁民國卄年吉月六日

◎
亜寧陽總會館通吿 
一 

者
本
總
會
館
昨
六
月
廿
八
號
晚6
集
存
邑
善
堂
派
委
代
表
開 

席
會
議
富
晚
議
决
在
案
凡
各
先
骸
骨
定
期
于
八
月
一
號
由
詩
丕 

公
司
俄
國
皇
后
輪
船
裝
載
運

10 香
港
東
華
醫
院
起
收
所
有
關
一 

轉
運
返
各
邑
及
如
何
安
置
之
處
各
項
手
續
與
及
費
用
歸
各
邑
一

1

善
堂
自
行
料
理
幷
煩
各
邑
善
堂
早
日
印
就
傅
單

10 邑
帳
貼
佈
吿
子
織 

俾
衆
咸
知
使
先
友
家
人
親
屬
到
時
將
該
骸
骨
領
囘
安
葬
以M

一!

魂
尤
望
各
善
堂
之
未
經
來
銀
者
限
于
七
月
貳
十
號
以
前
迅
速
如
一
鲤

缴
清
毋
得
緩
延
阻
懐
辦
事
實
爲
感
盼
此
吿

記號 
小
號
在
云
哥
化
埠 @
18 

有
年
今
遷
往
廣
東
冨 

形
貿
易
專
辦
唐H
B
 

酒
米4

雜
貨
俱
全
如 

蒙
諸
君
光
願
定
必
從
廉 

取
價
以
圖
久
遠
交
易
仰 

其
留
心
爲
盼
如4

件 

i
to 上
再
文
眼
來
無
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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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後
也
，.
都
都
深 
II
其
言
：
筑
第
臼
 

一：
忽
親
操
作
：
素
卵
耳
：
味
供
婦
職 

:
覺
瑣
瑣
戻
：
莫
不
有
玄
：
爲
生 

平
所
栾
：
雖
傷
勞
瘁
；
弗
以
爲
扇
：

在
爾
清
末
年
：
曾
任
六
國
公
使
：  

e

藏 

大
臣.■
外
務®
^
®
^
部
固■
:

革 

命
後
又^e

一 任
內
閣
總
理
：
西
南
軍 

閥
鼓
立
護
法
政
府
：
又
充
總
裁
之
七
十

率華 
II 民

一
翼
喜
其
漸
能
持
家
：
私
心
自
礎
：
顧 
老
翁
唐
紹
儀
氏
・
・
今
竟
不/

才
小
用

初
誌

度.彙
已
;
而
變 

88
忽
生
：
都
都
久
習 

的

：
强
師
健
婦
；
實
爲■
使 
一 時
之 

意
氣
：
及
爲
之
多
日
：
肢W

S

脉
：
皆 

覺
不
適
：
乃
知
持
家
殊
非
易
易
：
向
之 

.論
人
長
短
者
，・
實
未
身
歷
其
境
也
：
勤 

務
之
興
旣
借
：
遂
言
肢
籠
不
快
：
臥
而 

-弗起一：
伯
年
需
感
之
日
：
吾
固
謂
家 

事
有
我•
，汝
可
勿
庸
過
間•
・
以
汝
質
冶 

如
花
：
而
力
綿
若
柳
：
將
金
屋
貯
之
不 

暇
：
烏
能
勝
此
繁
劇
，・
茲
委
頓
若
此
： 

吾
心
安
乎
：
都
都
以
用
支
牀
：
涕
被
願 

頷
・
・
爲
柔
細
之
嬌
喘
日
・
・
感
君
矜
寵
・• 

妾
非
不
知 

161 篆
，・
霎
昨
夕
夢
一
金
甲 

神
：
持
杵
欲
擊
妾
背
，・
妾
懼
其
将
狀
・
・ 

驚
極
而
寤
：
此
夢
衆
吉
九
：
恐
將
與 

君
長
別
也
：
伯
年
日
・•
幻
夢
無
憑••
豈 

叫
據
以
爲
實
：
汝
毋
邑
邑
：
令
人
懲
絕 

:
都
都
益
漁
不
可
仰
：

(
未
完)

.■■

其
香■

範
晚
長
之
職
：
唐
氏 

於
廿 
一 日
晨
由
滬
抵
港
：
寓
於
香
港
大 

酒
店
，•
是
日
午
間
有
其
同
邑
人
黄
在
興 

投
剌
謁
之
：
暮
駕
不
肯
接
見
：
黃
大 

發
脾
氣
：
謂
我
黄
菓
並
非
全
差
：
又 

非
來
售
。•
我
是
來
討
取
燕
植
銀
：
我 

在
金
星
公
司
買
人
壽
皆•
・
歷
年
鳳 

四
干
餘
元
：
至
今
絶
無
着
落
・•
我
曾
數 

次
投
函

—
・■
又
不
見
答
復••
我
投
供 

Z 四
千
餘
元
：
都
係
血
汗
之
資
・•
唐
紹 

儀
大
名
鼎
鼎
：
何
以
專
捉
鄕
里
做
丁
・・ 

平
時
開
口
說
利
國
福
民
：
究
竟
福
利
在 

何
處
：
如
此
行
爲
・
・
實
不
如
街
上
咕
厘
一 

云
云
，・
氣
壯
聲
雄
：
罵
得
落
花
流
水
：
一 

唐
在
內
聴
聞
：
覺
得
沒
趣•
，  

i1 得
出
來
一 

招
呼
：
口
口
聲
聲
說
對
不
住
：
並
謂
金 

星
公
司
正
任
淸
理
：
務
求
寛
限
片
時
：
一 

將
來
自
家
法
：
順
頻
向
黄
打
括
作
揖 

:
黃
氏SSig：

而
去
：

唐
氏
去
年
曾
返
専 
一 次
：
初
擬
與
黄
居 

證
力
年
：
夾
手
夾
脚
：
扒
番
一 
筆

一 再回頭卅
五
一
哀
婦
一

一 東
生 «
秋
菱
言
語
過
激
：
將
致
决
裂
： 

一不，可
收
拾..
轉
於
季
飽
曲
爲
原
忽
：
婉 

一
勤
鳌
：
於
是
保
三
亦
以 «
人
目
任
： 

一遣5

爲
鳥
養
，.
趣
令
重
具
肴
核
： 

一
爲
其
夫
婦
令
就
：
秋
菱
民
 «
 孱
：
不 

一
勝
普
，  

1

4

啖
之
事
：
宜
擇&

 

一
像
者
任
之
：
卽3

，.
亦
必
有
其
異
人 

處
：
當
不
同
於
儕
輩
也•
・
保
三
聞
言
： 

爲 
06
61:
乃
招
季
龍
入
座
：
而
秋
菱
亦 

止
不
言
：
伯
冲
自
逐
予
婦
出
居
之
後
： 

一 擁
其
寵
妾
愛
子
：
以
適
天
倫
之
樂
：
暇 

一
則
躬
率
僅
婢
：
曇
家
政
・
・
繊
屑
皆
自 

丁
處
理
：
期
於 
一 清
積
垢
：
都
都
素

$9 驕 

一惰:
伯
年
亦n
之
以
事
：
且
謂
之
日
： 

一«
^
^
未
離
此
間
：
恆
言
事
務
殷
繁 

一：
惟
彼
担
其
重
負
：
前
之
狀
：
至
令 

一
人
難
忍
：
今
吾
與
波•■
富S!

力
爲
此
： 

一
總
吾
家
之
氣
象
：
視
處
彼
之
手
中
爲
勝 

丁：
腐
彼
婦
知
以
失
言
自
咎
：
不
痛
笑
吾

零七月 

I 济六
W

,

6
5

5
^

6
^

88香港公報是洪門新生命 洪人̂̂
成之

年■
・
嗣
其
妻
哀
懇
：
始
减
爲
五
年
：
然 

沬
若
已
飽
嘗
傲
窗
風
味
矣
，•
邇
者
假
復 

東
出
：
爲
時
局
中
重
心
人
物
：
吾
不
知 

其一 
念
及
雄
籠
中
之
故
友
：
亦
有
所
感 

喟
否
：

;
，以8$*^:

推
知
興
黄
利
害
箇
突
： 

一説
—
  

«6
侖

：
被
簧
擋
駕
：
因
此
與 

一 
®.麻
籍
水
火
：
負
證
粤
：
當
唐
搬
港 

一時，■
：R
S

書
山
僑
商
會̂

^

，，開
列 

一
黄
任53@

屬

跡
，.
商 1
遂
畧
述
黃
任 

一snob

庵I

函
交
唐
：*

赴
南
京 

一：
一
曲
攻
擊
黃
氏
：
一 足
動
縣
長
： 

一
黃
得
知
此
聲
：
一Biggs®

:

一 

一 面
乂
來
借 «
 動
書
山
僑
商
會
所
堪
寕
挽 

一留：
屑
置
不
知
如
何
：
爲
唐
所
得
：
此 

目
前
事
也
：
迨
唐
今
次
到
港
：
香
山
僑 

一
商
會
所
雪
董
郭
泉
、杜
滞
文
、禺
廉
彪 

一 snm

頭
迎
検
：
唐
劈
頤
第 
一 旬
：
即 

一 謂
波
等
商
董
口
不
對
心
・•
全
無
人
格
： 

-
故
等
旣
開
列
黃
居
素Z 劣
跡
：
使
我
赴 

(
畫
發
：
何
以
乂
去
電
挽
留
之
，・
諸
商 

董
吃
此 
一 碗
大
貓
麵•
・
無
言
可
發
・
・
至 

是
日
下
午
四
時
乂
住
會
所
設
茶
會
歐
迎 

唐
氏
：
唐
亦
到
茶
曾
：
並
有
演
說
。・但 

是
日
到
會
者
除
幾
個
商
黄
外
無
人
。・香 

山
人
更
有
因
是
慄
慄
危
懼
者
，謂
「及
其 

老
也
戒
之
在
得
丁
而
此
老
今
次
就
任
麻 

艮■■
志
在
所
得■•
旣
志
在
得••
則
香
山 

麻
人
必
無
幸
矣
・。

張向華與郭沫若 

百
戰
百
勝
以
像
軍
自
號
之
第
四
軍
，•
隨 

張
向
華
轉
戰
南
北
：
宇
內
名
馳
央■•
然 

張
未
煙
時
・
，在
第 
一 師
中
任
司
務
長
・• 

一
易f
五
金
耳
：
惟
狼
能
安
之
若
素
： 

動
奮
有
加
：
長
官
奇
其
人
：
遂
加
靑
目 

:
迨
民1
三
國
共
携
手
時■
・
强
長
第
四 

一軍：
雷
健
兒
：
力
征
經
營
：
以
郭
沬 

若
可
大
用
：
遂
羅
而
致
之
幕
屮
：
予
以 

一
政
來
主
任
：
沫
若
江
左
人
：
往
負
笈 

录

：
攻
日
文
：
造
詣
殊
深
：
曾
襄

—聊;
•
!
剣
，

■*^*^^

一 得之言
▲
林̂
^
-
 
生♦
・
只
爲■

淚
兒
還
債 

:
實
則
普
天
下
女
子
：
誰
不
如
是
：
惟 

有
眼
淚•
，有
心
淚
・
。心
上
之
旗
：
乃
較 

眼
中
之
淚
爲
九
苦
耳
：

▲
人
之
於
算
妻
也
：
有
溺
愛
・
・
有
偏
愛 

:
有
敬
愛••
有
恩
愛
：
世
之
有
季
常
癖 

者
：
溺
愛
與
偏
愛
之
果
也
：
欲
享
真
正 

閨
中
之
幸
福
者
：
何
如
易
溺
愛
爲
敬
愛 

・。移
偏
愛
爲
恩
愛
・，

星厂期 寶四

桑
女
伊
拉
斯
晋
爲
愛
侶
：  

.®-

爲
赤

徒
：
郭
歸 
國
後
：
以
努
力
共
產
工
作
： 

爲
共
黨
健
者
：
與
張
交
契•
・
供
乃
任
之 

爲
政
治
主
任
：
悉
力
宣
傳
「向
左
轉
一
口 

號•
・
名
震 
一 時
・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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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發
：
武
漢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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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
遂
挈
妻
東
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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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
匿
扶
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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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
黨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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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棲
遲
東
都
時
・
曾
著
「靑"
猛
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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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書
・・.字
裡
口
間
：
多
憤
枇
嫉
俗
語
： 

至
其
妻
・•
性
揮
霍
・
・
未
甘
守
貧
：
倡
離 

婚
・•
未
果
，，沫
若
意
態
益
鬱
鬱
・
・
致
力 

赤
説
益
烈
：
民1
人
五
月
念
三
日
爲
第 

三
國
際
連
動
示
威
，・
沫
若
與
潘
悉
在
日 

參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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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沫
若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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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日
當
局
初
定
欲
十

增
馬
超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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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 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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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有
廿
春 
爲
誰
忙
碌
爲
誰
辛

東
奔
西
走
無
閒
日 
愧
我
颯
蓬 
一 恨
人

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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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不
良
志. 

于
今
生
計
無.

傷
心
徒
苦
逐
風
塵 

曩
囊
空
空
剰
此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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